


– 2 –

5. 考慮及酌情通過（不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A) 「動議：

(i) 在下文 (ii i)段的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
（定義見下文）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或以其他方式處
理本公司股本中的額外股份或可轉換為股份的證券，或可認購本公司
股份或相關可換股證券的購股權、認股權證或類似權利，並作出或授
出可能須行使該等權力的要約、協議及╱或購股權（包括本公司的債
券、認股權證及可轉換為股份的債權證）；

(ii) 上文(i)段的批准為授予本公司董事的任何其他授權以外的額外批准，
並將授權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作出或授予可能須於
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該等權力的要約、協議及╱或購股權；

(iii) 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根據上文(i)段配發或同意有條
件或無條件配發（不論是否根據購股權或以其他方式）的股份總數，
不得超過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0%，惟下述
情況除外：(1)供股（定義見下文）；或(2)根據為向本公司及╱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的董事、高級職員及╱或僱員授出或發行股份或購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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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通過本決議案之日起至下列最早日期止的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b) 按照任何適用法例或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
屆股東週年大會的期限屆滿時；或

(c)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透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根據本決
議案賦予的權限時。」

(C) 「動議：

待召開本大會通告所載第5(A)項及第5(B)項決議案獲通過後，擴大根據召
開本大會通告所載第5(A)項普通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以行使本公司的權
力配發、發行及以其他方式處理本公司額外股份以及作出或授出可能須行
使該等權力的要約、協議及購股權的一般授權，即在本公司董事根據有關
一般授權可能配發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上加入本公司根據召開本大會
的通告所載第5(B)項普通決議案所授予的權限購回的本公司股份數目，惟
有關數目不得超過該等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的10%。」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博奇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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